
附件

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

一级指标 二　级　指　标 分值

１．企业开办

（２５分）

１．１企业设立申请到准予登记的时间 （工作日） ５

１．２公章刻制受理到办结所需的时间 （工作日） ４

１．３涉税事项受理到办结所需的时间 （工作日） ４

１．４银行开立账户受理到办结所需的时间 （工作

日）
３

１．５公章刻制受理到办结所需的费用 （元） ３

１．６涉税事项受理到办结所需的费用 （元） ３

１．７银行开立账户受理到办结所需的费用 （元） ３

２．办理施工

许可 （２５分）

２．１企业施工许可从受理到发放许可证所需时间

（工作日）
１３

２．２完成所有环节所需要的费用 （万元） １２

３．获得信贷

（２０分）

３．１贷款过程中共提交申请材料数量 （件） ８

３．２企业贷款总额中来自银行的比例 （％） １２

４．办理纳税

（１０分）

４．１企业类纳税人网报开通率 （％） ５

４．２纳税总额 （不含非税缴纳）占同期经营收入

的比率即综合税收负担率 （％）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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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　级　指　标 分值

５．不动产登

记 （１０分）

５．１完成不动产登记共花费的时间 （工作日） ５

５．２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的费用 （元） ５

６．获得电力

（１０分）

６．１企业获得电力整个过程共花费的时间 （工作

日）
５

６．２企业获得电力整个过程共花费的费用 （元） ５

　注：１．电话调查分值为权重标准。

２．现场问卷调查和抽取案例计分方法为：有规定标准时间和费用

的，以规定标准为满分，根据实际情况按标准加减得分；没有规

定标准时间和费用的，以最优为满分，根据实际情况按一定标准

加减得分。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监

委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省委，省工商联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印发

—８—


